
2023年借用合同纠纷(优秀5篇)
合同的签订对于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促进劳动关系的稳定具
有重要意义。优秀的合同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
写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合同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借用合同纠纷篇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
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

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
者折价赔偿。

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
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
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二十九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
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案件】



薛海金于12月30日，与郇封村委会(修武县郇封镇郇封村村民
委员会)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薛海金承包郇封村(修
武县郇封镇郇封村)北地工业区养狐场养殖狐狸，承包期限
自1月1日至12月31日，共六年;承包期限内，如因上级政策性
项目建设需要，薛海金须服从规划。

在合同履行期间，因华芳公司(华芳修武纺织有限公司)进行
项目开发需要征迁土地，薛海金经营的养狐场土地被纳入修
武县产业聚集区整体规划范围，属于征迁土地范围。但是，
薛海金与郇封村委会对补偿费用并未达成一致意见。3月5日，
郇封村委会在薛海金不在场的情况下，对薛海金养狐场进行
了强制拆迁，造成了薛海金养狐场地上附着物损失12.6279万
元，及其他物品损失。

薛海金以郇封村委会强制拆迁其承包的养狐场，造成其财产
损失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郇封村委会赔偿其经济损失。

【审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定：郇封村委会在与薛海金就养狐场搬迁补偿事
宜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强制搬迁其养狐场，造成其经
济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郇封村委会委托代养尚存的狐狸
应返还薛海金，参照市场价格，将其价值酌定为每只300元，
共计16.26万元，在薛海金主张的种公狐、种母狐、仔狐经济
损失371.5万元中扣除该部分，剩余355.24万元。

一审法院判决：郇封村委会返还薛海金成年种银狐438只，成
年种蓝狐23只，幼狐81只;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种公狐、种
母狐、仔狐经济损失共计355.24万元;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
养狐场地上附着物损失共计12.6279万元;郇封村委会返还薛
海金养狐场物品(详见返还物品清单);驳回薛海金的其他诉讼
请求。

郇封村委会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其行为系基于双方



签订的合同约定，在合同承包期内遇上级政策性项目，薛海
金有义务服从规划，但其经多次协商拒不搬迁，故郇封村委
会只得对其搬迁。其在搬迁过程中已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
委托他人代养被搬迁的狐狸，故其搬迁行为不构成侵权。

薛海金饲养的种狐已由郇封村委会代养，原物未毁灭，故不
存在损失;薛海金饲养的是野生狐狸，并非种狐;原审判决种
狐数量、贬损价值以及仔狐数量及损失数额，没有依据。综
上，故原审认定的薛海金损失数额不当，请求撤销原审判决，
驳回薛海金的诉讼请求。

薛海金辩称：其与郇封村委会签订的合同中虽约定其应当服
从上级政策性项目的规划，但郇封村委会并未依法解除合同，
而是擅自对其养狐场进行拆迁，构成侵权;因郇封村委会的强
制拆迁活动，致繁殖期的狐狸受到惊吓，造成其重大损失。
故郇封村委会的拆迁行为构成侵权，原审对其损失数额的认
定正确。薛海金所饲养的种狐虽有部分生存，但因不能再作
为种狐使用，价值大幅降低，原审依据野生动物养殖委员
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养殖委员会)意见确定损失数额正
确。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一、三、四、五项;变更一
审判决的第二项为：郇封村委会赔偿薛海金狐狸损失350.785
万元。

郇封村委会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郇封村委会的再审申请。

【审判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规
定：“侵占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返还
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坏国家的、集体



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
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我
国相关法律还规定，签订合同的双方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
各自的义务。

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承包合同，承包人有义务按照合同中约
定在承包期限内，遇上级政策性项目时，服从规划。但若发
包人在双方未对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时，擅自拆除承包房
屋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就本案而言，郇封村委会与薛海金签订了养狐场承包合同，
合同中约定在承包期内，如遇上级政策性项目，薛海金应服
从规划。故郇封村委会在此情况下是有权解除双方合同的，
但其未按照合法程序实施该项解除权，反而在未与薛海金对
征地补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未经薛海金同意，也
没有给予合理搬迁时间，即擅自将养狐场拆迁，造成养殖狐
狸遭受严重损失，故郇封村委会应赔偿薛海金损失。

被拆迁养殖户属弱势群体，因被暴-力拆迁，利益受损害的事
件经常发生。虽拆迁行为系为发展而实施，利于稳定大局,但
在此过程中不得忽视被拆迁人的利益，不能以公平公正的丧
失换取暂时的稳定。

借用合同纠纷篇二

辩状是被告(人)、被反诉人、被上诉人、被申请(诉)人针对
起诉状、反诉状、上诉状、再审申请(诉)书的内容，在法定
期限内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回答和辩驳的文书，是诉状中使
用频率最高的文种之一。

借贷合同纠纷答辩状【1】

答辩人：彭子富性别：男



民族：汉

出生年月：1978年06月出生

地址：xxx电话：xxx

被答辩人：周言稳

性别：男

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67年06月出生住址：xxx

答辩请求：

答辩人彭子富因被答辩人周言稳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由贵
院受理，答辩人现就被答辩人诉请发表如下答辩意见：

一、驳回原告周言稳诉请偿还从xx年6月24日至xx年9月2日之
间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
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

”即借条上对利息没有约定的，出借人若主张该借款期间的
利息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是不支持。

前述借款;但是，在二者借款的合同中并未约定答辩人原该向
被答辩人支付利息，有鉴于此，根据《合同法》之相关规定，
答辩人在xx年6月24日至xx年9月2日之间，不负有向被答辩人
支付利息的义务,此其一;其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



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公民之间
的定期无息借款，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
定期无息借贷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
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据此可见，在本案中，在xx年9月2日即借款逾期后，出借
人周言稳才有权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后的利息，且是按银行
同类贷款利率计息来计算。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于法无据，请求人民法院查明事实，
秉公处理，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安徽省芜湖市人民法院

答辩人：

20xx年x月x日

附：本答辩状副本1份

借贷合同纠纷答辩状【2】

答辩人：陈某，男，19年月日生，汉族，住省县镇号。

被答辩人：王某，女，19年月日生，汉族，住省县号。

答辩人就被答辩人所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具体答辩如下：

被答辩人所称答辩人因家庭生活用钱向被答辩人借款人民币
三万元这一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事实是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工资款，且被答辩人至今尚欠



答辩人工资款人民币四万元。

xx年4月，答辩人经李某介绍，承包由被答辩人王某等3人(以
下简称工程甲方)转承包的位于的部分工程，具体负责4号楼
的土工工程施工。

工程甲方承诺于工程结束后一个月内向答辩人支付全部工程
款七万元。

工程于xx年5月20日完工后，工程甲方仅支付工资款三万元，
尚欠答辩人四万元工资款未支付。

此后答辩人多次催促被答辩人等工程甲方对工程予以结算，
以便支付剩余工程款，工程甲方始终不予理睬。

xx年8月30日，答辩人找到工程甲方三人，再次要求对工程给
予结算并支付剩余工程款。

工程甲方称，如答辩人要取得剩余工程款，必须签订相应协
议，要求答辩人承担工程质量验收不合格的全部责任及业主
托款或扣除工程款的全部责任。

在工程甲方三人的胁迫下，答辩人迫于无奈，与工程甲方签
订了显失公平的协议书。

此后，被答辩人王某手写借条，要求答辩人将其从被答辩人
处已领取的三万元工资款描述为欠款，并要求答辩人签字，
口头称工资款正式结算要等验收后。

综上，被答辩人在诉讼中所称借款根本不存在，三万元应当
为被答辩人向答辩人支付的工资款。

现被答辩人恶意歪曲事实，利用答辩人急于取回剩余工资款
的急迫心情，胁迫答辩人签下显示公平的协议书及颠倒黑白



的借据。

对于答辩人这一极不诚信的行为，请法官予以明察。

恳请法院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此致

市人民法院

答辩人：

20年月日

附：证据材料份。

借贷合同纠纷答辩状【3】

答辩人(被告)：翟烈高，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
住南宁市良庆区五象大道17号宿舍。

委托代理人：吴昕蔚，广西广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答辩人(原
告)：伍某某，男。

答辩人就被答辩人伍某某诉答辩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提出
答辩如下：

被答辩人诉称答辩人向其借款30万元一事纯属虚构，理由如
下：

一、答辩人认为，本案并非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而是案情
复杂、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明确且对责任的承担问题存在重
大争议的民事纠纷。

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并非朋友关系，该笔汇款亦非简单的民间



借贷关系，双方其实是间接通过翟可琼而进行的工程合作关
系，在该笔款项汇入前双方互不相识，被答辩人汇入答辩人
帐号的30万元并非借款，而是翟可琼与被答辩人共同付给答
辩人先期垫付的工程前期投入的费用(包括工程投标费用)及
二人自愿付给答辩人的工程可预期的利润。

被答辩人违反诚信原则，违背客观事实，企图通过汇款单再
捞一笔不义之财。

另，在没有能提供充分证实借贷关系的借条或欠条的情况下，
仅凭一份银行汇款单就认定是原告借钱给被告是远远不够的，
相反，被告也可以说是原告之前借被告的钱，而汇款给被告
是还钱给被告。

所以，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借贷纠纷，光凭一份汇款单还不能
证明是借贷关系，还要结合其他证据(例如证人证言、录音材
料等)形成一个完整证据链才能充分证实。

二、本案客观事实如下：

答辩人以所在的公司---广西南宁环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名
义向发包单位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标，取得广
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热电厂主厂房工程”(下简称
热电厂工程)的建设项目承包权。

由于答辩人工程繁多忙不过来，便找到翟可琼合作，把此建
设项目转给翟可琼来负责施工。

翟可琼又找到答辩人根本不认识的被答辩人一起合作共同施
工。

由于答辩人在热电厂工程的投标工作中付出了巨大努力，并
在参加热电厂工程的投标工作中支出了十几万元的投标费用。



答辩人的翟可琼在接手这项工程后便答应给付答辩人先垫付
的'投标费用，考虑到承建该工程有利可赚，翟可琼并答应提
前给付答辩人一部分工程利润，这两项合计总共为343380元。

由于当时翟可琼找到被答辩人合作并把答辩人的帐户提供给
了被答辩人，于是，这笔钱便由被答辩人汇入到答辩人的帐
户中。

事实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从未认识也从未有过任何的业务
往来或经济往来。

借用合同纠纷篇三

原告：张小姐。代理人：杨生顺律师。

被告：昆明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住所：昆明市西昌
路。

原告诉状：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退还原告租金29400
元、押金2940元和物管费1260元，支付违约金2940元，赔偿
装修费损失42800元。以上款项合计为79340元。2、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原告在报纸上看到被告“昆某之春”服装商城的招商广告，
经协商遂与被告于11月21日签订“昆某之春”商铺租赁合同
一份，约定原告租用被告4103号铺面专用于“服装”经营，
租金每月2940元，租期三年，先一次性交纳月22日-12月21日
共一年租金，并约定了履约保证金、甲方责任、乙方责任和
违约责任等内容。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将第一年租金35280元、
商铺保证金2940元、商铺物管费1260元一次性足额交给了被



告。并经被告同意进行装修，于年12月10日开张营业专
卖“法国·西域威龙“品牌男装，虽因被告管理经营原因造
成原有大部分租户撤走市场凋零情况，原告服装店生意却还
不错，月净收入达5000余元。

然被告于201月23日向原告等“昆某之春”剩余所有租户发出
书面通知要求解除合同，至此整个市场被迫关门停业，原告
等租户血本无归。此后，原告及律师多次找到被告提出退还
已交款项并赔偿损失。被告工作人员表示，希望原告能够在9
月份规划改造完成重新招商时续租该铺面，若不愿意续租同
意全额退还已交租金、押金和物业管理费用和赔偿装修损失。
因被告重新规划的经营项目与服装经营大相径庭，续租合同
目的不能实现，故一开始就说明不愿意续租，但被告除愿意
退还收取款项外，仅同意赔偿壹万元装修损失费。年8月30日
原告代理人向被告发出律师函，被告承认争议事项并书面告
知已委托律师全权处理此事，经原告律师与被告律师联系，
被告律师不愿意协商，故原告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将本
案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决。

本案亮点：出租方格式合同对其非常有利，其合同义务仅仅
为将面积相符的商铺交给承租方使用即可。本案中被告的违
约点为：第一、未保障服装经营氛围，造成原告的仅仅拥有
铺面但没有顾客，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次，出租方拟将商场
改为花市，在花市里卖衣服，显然不合适;第三、被告的违约
行为如何证明的问题。律师通过拍照证实商场大部分铺面空
虚，部分已经改成花市;通过证人证实出租方曾经发出过商场
改行花市的书面表示，但原告仅仅持有复印件;第四、原告的
装修费用损失如何证明，律师通过装修方出具的发票证实;第
五、原告停止经营的时间如何界定，律师认为是出租方在招
租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导致原告上当受骗，而签订该合同，而
当原告将房屋装修完毕后，经营过程中发现被告招商不足，
且原有大部分商户却撤出。第六、格式条款的认定，要求法
院认定格式条款无效。



一审判决概括：五华法院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在霸
王合同对原告不利的前提下，通过代理律师的努力举证转被
动为主动。

出租方上诉：出租方认为其根本没有违约，违约的是原告人，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起上诉。要求二审
法院依法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审结果：经昆明中院主持调解，原告要求被告当即支付赔
偿款，在此情况下同意在一审判决的款项基础上做出稍许让
步;被告当即同意，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当即支付了全部
赔偿款项，原告的装修款、支付的租金、物业管理费、被告
承担的违约金全部得到了支持。

附：一审原告律师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张小姐诉昆明某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中原告的诉讼代理人，针对本案争议焦点，在您已充分
注意的前提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厚望采纳：

一、被告招租行为存在欺诈，且合同生效后不能保障商场正
常经营已经构成违约。

证人证实早在2005年7、8月份，就因为被告经理等人管理不
善殴打租户等综合原因，造成“昆某之春”租户撤走三、四
十家，并停业几天，之后，被告与租户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并
一直得不到解决，被告在非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又再一次广
告招商欺骗原告入租。被告欺诈原告得逞签约收取款项后，
仍管理不善再一次造成大部分租户撤出商场，至2006年1月左
右，商场凋零。被告已经无法保障原告等剩余租户的正常经
营，使原告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已经构成违约。



二、被告无法经营状态下决定重新规划改行并“通知”原告
解除合同，违约事实非常清楚。

被告为了改变经营不善造成的商场无法经营状态，决定重新
发展新的行业，故于2006年1月23日发出书面通知(证据四)给
原告等剩余租户，“通知”第三条：“租期未满的商户愿意
继续经营的，公司将提供方便，按新的租金签订新的租赁合
同，招商期内免收三个月的租金;不愿意继续经营的……”，
第四条：“同意留下的原有商户必须服从今后商场统一的规
划调整。招商期内停止营业……”。上述条款足以证实被告
违约，首先证实被告不能保证商场正常经营;其次证实被告强
行解除合同后，原告无论续租与否都要停止营业，重新签订
合同;其三、依商场状况及被告重新改行花市事实，原告除接
受解除合同外别无选择，故被迫于1月28日搬出铺面。庭审中
被告代理人也承认经过七八个月的改造装修，“昆某之春”
已改成花市，很明显，原告租用此铺面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
现。实际上发出通知后，被告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向原告说明
要改成“花市”，建议原告改做花，原告善于经营服装却不
会经营花草，故随即要求被告退还租金、押金及物管费并赔
偿装修损失。被告同意退还相关费用，装修费也同意退给，
但要求原告出示装修费用发票，经原告将装修票据相关材料
交予被告后，被告却以种种理由希望原告能够少一点，原告
做了让步后被告最终只愿意赔偿1万元装修费。律师也进行了
多次协商，被告蛮不讲理，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找出种种
理由要求降低赔偿数额。

三、原告主张赔偿数额事实、法律依据充足，理应全额支持。

根据合同第八条第2款约定，被告违约应退还未满租期的租金，
赔偿装修费用及承担已付剩余租金10%违约金责任。

1、退还原告剩余租金，原告经营不到两个月，扣除两个月租
金5880元，应退还剩余租金为29400元。合同签订于2005年11
月21日，而合同期限为2005年12月22日-2006年12月21日，原



告装修完成后2005年12月22日开业经营不到两个月时间，即1
月28日被迫撤走。

2、押金2940元和物管费1260元应全额退还，被告违约致使原
告合同目的未能实现，并造成10余万元的损失，依合同法的
规定应予退还。

3、依约违约金为剩余租期内租金的10%，剩余租金为29400元，
违约金为2940元。

4、原告支付铺面装修费42800元，依约被告也应该全额赔偿。
被告企图以装修未“书面同意”推卸承担装修费赔偿责任，
没有合同和事实依据。考虑到装修时间，双方签订时被告就
给出1个月时间装修，原告装修时请示了被告，被告并没有要
求办理任何手续，原告企图伪造间接证据证实装修需书面同
意没有合同依据，主张更无合理性，合同第七条5款虽然约定
经同意，但并没有“书面”字样，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
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
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
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此合同被告单方提供为了重复
使用而制作的，属于格式合同，既然同意有“书面”和“口
头”两种，从法律上将只能解释为口头同意。实际上被告也
口头同意了，相反，被告若有议异，早在装修时提出来了，
也不至于等到纠纷引起才提出来。

综上，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未能保证原告正常经营并实现合
同目的行为构成违约，并且被告无法经营研究改行情况
下“通知”原告解除合同行为证实其应该承担违约全部责任
及纠纷期间铺面闲置造成的租金损失责任。原告诉讼事实法
律依据充分，请求法官给予全部支持，以维护合法的市场秩
序，保护租赁关系中的受害者。



借用合同纠纷篇四

原告承诺于9月3日开业，且达到90%的开业率，没有为被告的
经营提供条件与氛围，被告要求更换铺位也未能得到满足。
故本案是原告违约在先，被告不同意解除合同。

被告未提供证据。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205月15日，原、被告签订《##国际商业广场进
场承包经营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将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沪青
平公路479号上海##商业广场内二楼c237号市场营业用房(摊
位)出租给被告经营。用途为服装。租期为年5月28日起至8
月29日止，共计两年三个月。该营业用房总承包金额为58000
元整。承包方式为先付款后使用，承包金于本合同签订时一
次性交付原告。被告除向原告支付承包金外，还应另行向原
告交付本合同的保证金1000元整，合同到期归还被告。合同
并约定，承包期间，被告不得随意关门或停业，故无故拖延
开业或关门停业一次/天，原告有权给予被告贰佰元处罚;被
告连续或累计十五天不营业，原告有权收回承包摊位，终止
合同，承包金不予退回。承包期满未能续包或合同因解除等
原因终止的，被告应当在合同终止将承包的营业用房(摊位)
及原告提供的配套设施以正常使用的状态交还原告并退还保
证金，拒不交还的，原告有权采取必要措施予以收回。合同
签订后，原告告向被告交付了铺位，但被告在经营了一个月
后即未再经营。此外，被告向原告交付了58000元的承包金。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国际商业广场进场承包经营
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履行。合同签订后被
告未按约进行经营，原告要求解除双方的经营合同，被告返
还原告营业摊位，并要求对被告支付的58000元承包金不予退
回，符合合同约定，本院应予支持。被告辩称的原告未达到
承诺的90%的开业率，没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难以采信。据



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
如下：

二、被告返还原告承租的c237号市场营业摊位;

被告支付给原告的58000元承包金不予退回。

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
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25元(已减半)，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只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
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借用合同纠纷篇五

运输合同的客体是指承运人将一定的货物或旅客到约定的地
点的运输行为，以下是本站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交
通运输合同纠纷相关案例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在托运蔬菜时因遭受损失诉冷藏商
运公司货物运输合同案

案情

原、被告于20xx年2月23日口头商定：由被告承运海南产之蔬菜
(油豆角)3500公斤;终点站为黑龙江省大庆市让湖路车站。商
定的当天原告将3500公斤蔬菜交给被告承运，还交了7741元
给被告之经办人李某。被告的经办人李某收到该款后出示收
款收据，被告也按约定将3500公斤蔬菜(油豆角)运往大



庆。20xx年3月8日该批蔬菜到达终点站时，经哈尔滨市齐齐哈
尔分局让湖路车站检查发现集装箱后面调温室无门锁，可自
由开启，调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和
箱内温度显示表失灵，调温机不工作;3月9日交付时开启箱内
见绿水流出，竹筐装豆角96箱，全部腐烂变黑。油豆角当时
在大庆市的价格为每公斤10—12元。

20xx年4月21日，原告以冷藏商运公司为被告，向海口市某法
院提起诉讼，称：20xx年2月23日，我要求被告用保温冷藏箱
发运海南产蔬菜(油豆角)3500公斤。我依照约定向被告交
纳310吨冷藏箱租费1500元、车费1800元、冷藏费400元、铁
路运输费4041元，共计人民币7741元，而且于当日将所运蔬
菜交给被告指定的冷藏仓库。后经铁路部门检验发现所运蔬
菜全部腐烂。由于被告的过失，没有尽到谨慎运输之责，致
使冷藏箱后面温室内温度控制箱箱门开启，冷板温度显示表
和箱内显示表失灵，调温工作机不工作，造成我的经济损
失498099.2元(包括运费7741元在内)，现诉至法院要求判令
被告赔偿损失421582元及退回运费7741元，并负担本案诉讼
费用。

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辩称：我司与原告系委托代理关系，是原
告将货物交给我公司委托铁路部门运输的，原告的货物损失
与我公司无关，系铁路运输部门的责任，要求法院判决驳回
原告的起诉。

审判

海口市某法院审理认为：

20xx年2月23日的运输蔬菜合同系原、被告双方在协商一致，
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订立的，且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
类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内容没
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该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已约定将
所运的蔬菜及租箱费、车费、预冷藏费共计7741元交给被告



的经办人李某。李某的经营活动应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在承运原告托运的蔬菜的过程中，造成蔬菜腐烂，被告
应对承运的蔬菜腐烂承担赔偿责任。

20xx年3月13日，由大庆市物价局价格管理科及大庆市农副产
品批发市场工商所开具的证明证实，油豆角的市价为每公
斤10—12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
“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
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
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的市场价格
计算”之规定，原告3500公斤油豆角，被告应承担赔偿损
失420xx元。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赔偿损失420xx元，应予支持。原告要求退
还运费7741元没有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
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冷藏商运公司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420xx元人民币。

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评析

在日常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
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行为屡见不鲜。本案是一
起关于货物运输合同的纠纷。

一、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法律关系的发生，首先要求在当事人
之间成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本案中，被告认为双
方只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
者货物从起运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
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被告有”冷藏集装箱及多类
集装箱的铁道营运、销售租赁服务“的经营范围，原告也在



合同订立后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双方形成的是一种运输合同
关系。

二、企业法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一样，在其未履行民事义务时，
必须承担相当的民事责任。企业法人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在
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经营活动又是通过它的法定代表人
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的，因此，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
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企业法人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

三、运输作业是风险作业，同时在运输过程中损害的发生原
因也是极其复杂的，法律在强调对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利益保
护的同时，也必须对承运人的利益作适当的保护。《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承运人证明货物
的毁损、灭失是应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
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承运人要免除赔偿责任的，就应当负举证责任。本案
中作为承运方的冷藏商运公司，在承运蔬菜的过程中，没有
尽到妥善保管的义务，致使蔬菜腐烂变质，在承运方不能证
明有免责事由存在的情况下，应当赔偿托运方的损失。

四、本案中关于货物赔偿额的计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
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其目的在于使托运人或者收货
人获得如货物安全及时到达并按合同交付时所获得的预期利
益，有利于保护托运人或者收货人的利益。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案情：

原告(反诉被告)诉称并辩称：20xx年4月28日，我方与旅游公
司签订了“租车协议书”，约定我方租11辆汽车给对方。签
约后，对方付了17.3万元，余款承诺5月5日前付清。我方同



意对方在未付清余款的情况下执行协议。我方准时提供租用
车辆。5月14日，我方到对方处索取余款，对方交给我方现
金3.7万元及投诉信、医疗费收据，被我方拒绝。后对方以乘
车途中因司机急刹车使一女乘客的手骨折及司机煽动客人为
由拒付。我方已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义务。车辆在运行中乘
客擅自走动导致扭伤，后果自负。对方以种种借口拒付是违
约行为。请求判令对方支付所欠的租车款4.3万元及违约金1
万元。

被告(反诉原告)辩称并反诉称：按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
书”约定，对方必须准时提供租用车，确保行车安全，合同
约定5月1日晚上12时到达海口，可是由于租用的6号车出故障，
致使车队于次日凌晨5时才到达海口。而10号车在高速行驶而
前方又无障碍的情况下紧急刹车，导致一名导游右臂骨折，
另有7人也有不同程度的碰伤。在三亚市由于1号车驾驶员在
索要回扣等无理要求没满足的情况下，煽动游客不按原定计
划去购物点购物，并将旅游团带至不在计划之内的景点。致
使我方的合作方三门峡神州旅行社拒付尚欠我方的23846元的
团费。现我方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金2万元，承担导游的医疗
费920元，2262元的门票及23846元。

事实：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旅游公司与汽运公
司于20xx年4月28日签订“租车协议书”一份，约定旅游公司
向汽运公司租用11辆空调大巴车，每辆2.3万元;汽运公司保
证车辆行驶安全。签订协议时，旅游公司先付1万元定金，余
款于4月30日上午11时起交清，否则没收定金，取消租车协
议;汽运公司于5月1日12时10分在广西北海火车站接站，于晚
上12时前到达海口，租车时间至5月5日;汽运公司必须遵守协
议，必须配合旅游公司的安排，不得迟到，不得无理取闹，
如有违反，双杯返还定金。签约后，旅游公司于4月29日交1
万元的定金和8万元租车费。因旅游公司未按时付清全部款项，
故致函汽运公司称，因“五一”放假，所余之款于5月5日付



清。汽运公司在从北海至海口的行程中，因一辆车发生故障，
致使整个团队不能按约定的时间到达海口。另有一辆车在行
驶中急刹车，致使一名导游郭某受伤。行程结束后，汽运公
司于5月16日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旅游公司只付3.7万元，
同时交投诉信一份、医疗费单据给汽运公司，汽运公司表示
拒绝。5月25日汽运公司再次要求旅游公司付清余款4.3万元
未果的情况下，向本院起诉。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旅游公司
认为不付余款给汽运公司是因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有违约行
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尚欠该公司团费23846元。

判案：

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租车协议书
“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除协议中的“甲方在旅游
购物点的停车费和购物回扣均归乙方所有”违反有关规定无
效外，其余内容均合法。签约后，旅游公司致函汽运公司称5
月5日付清余款，而汽运公司对此表示同意。在履行合同的过
程中，汽运公司未按约定时间抵达海口及造成游客损伤，属
违约行为，旅游公司亦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即5月5日付清余
款，其行为同样违约。因此，旅游公司亦无权要求双倍返还
定金。所付之定金应折抵租车款。因汽运公司的违约造成旅
游公司的损失大于约定的定金，故其要求汽运公司因违约行
为，造成三门峡旅行社拒付团费23846元和医疗费920元，共
计24766元的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旅游公司请求汽运公司
赔偿不按要求所去景点而增加支出2262的费用，不予支持。

解说：

1、本案表面看起来是一起汽车租用合同纠纷，其实是一起旅
客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原告汽运公司与被告签订了一份“租
车协议”，约定被告租用原告的汽车按规定的路线运送客人，
司机由原告所派，原告必须保证在指定的时间内将被告的乘
客运送到指定的地点，因此，双方之间是一种旅客运输合同
关系。



2、本案双方签订合同以后，该运输合同是否成立了呢?从我
国有关运输合同的法律、法规来看，一般都规定运输合同经
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即告成立，运输行业一般也认为运输合
同经协商一致即告成立，并不要求支付运费或购买客票为条
件，因此，从有利于保证运输和行业的正常秩序，保护合同
双方的长远利益出发，一般都将运输合同视为诺成性合同。
合同当然成立。

3、根据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运输费用，
原告应当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将旅客运到约定地点，但未能
在约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给被告造成了损失;另外原告
在运输途中发生紧急刹车导致旅客受伤事件，未能为旅客提
供安全保障的义务，违反了旅客运输合同的有关规定，应承
担违约责任。而本案被告在原告已经履行完毕运输旅客的义
务后拖欠部分运输费用也是没有道理的，其行为同样违约。
法院正确认定和划分了原告和被告各自的责任，做出了合情
合理的判决。

交通运输合同纠纷案例：北京首例索赔第三者险案今宣判人
保败诉

今天上午9时20分，本市首例机动车车主向行人赔偿后，向保
险公司理赔遭拒案宣判。朝阳法院判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部赔偿车主周某4万元。

法院认定，周某所投保的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属于保险事故，
在其投保的第三者险的承保范围之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76条规定，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宣判后，保险公司的应诉代表当即表示要上诉，并称人保不
应成为法规冲突中的牺牲品。

今年8月6日，王某驾驶起重车在朝阳区姚家园路平房附近将
骑车人廖某撞碾而亡。朝阳交通队出具责任认定书，称事故



发生前双方进入路口时的信号灯状态无法查证，故车祸原因
无法查清。

按照新“交法”的规定，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机动
车一方负全责。在交通民警的主持下，车主刘某与死者家属
达成损害赔偿调解书，刘某赔偿对方10万元。但此后刘某找
到中国人保北京分公司要求理赔4万元保险金时，却被保险公
司以“投保人没有事故责任”为由拒绝。

在此案开庭审理后的第二天，北京市人大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该办法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
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先行赔偿。该办法将
于20xx年1月1日施行。


